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鄂府发〔2023〕22号

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关于持续加强
草畜平衡禁牧休牧和禁垦工作的通知

各旗区人民政府,市直各有关部门：

为巩固提升全市草原保护修复成果，促进草原生态环境加快恢

复、生态建设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，市人民政府决定持续加强草

畜平衡禁牧休牧和禁垦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提高思想认识

草畜平衡、禁牧休牧和禁垦工作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

想，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具体行动,是保护草原生态

安全、实现草原资源永续利用的实现途径。各旗区、市直有关部门

要高度重视草畜平衡、禁牧休牧和禁垦工作，正确处理草原生态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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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，坚守生态、民生底线，坚决克服禁而不

止、休而不息、监管不力等问题。要全面落实第三轮草原生态保护

补助奖励政策，严格按照《内蒙古自治区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条

例》 、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草畜平衡和

禁牧休牧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内政办发〔2022〕64号）有关规定和

要求，细化工作举措，强化工作力度，真正将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

工作抓紧抓细抓实。

二、切实履行职责

各旗区人民政府是草畜平衡、禁牧休牧和禁垦工作的责任主

体，对本行政区域内相关工作负全责。苏木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

事处具体组织实施本辖区内草畜平衡、禁牧休牧和禁垦工作。草原

使用者、草原承包经营者是保护草原的主体，应当依法保护和合理

利用草原，遵守草畜平衡、禁牧休牧和禁垦制度，履行草原保护义

务。各旗区结合第三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，逐级签订

草畜平衡、禁牧休牧和禁垦责任状，完善旗区、苏木乡镇、嘎查村

三级禁牧工作责任制，全面落实草原管护员的管护责任。各级林业

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业务指导，加大监督检查力度，有序推

动草畜平衡、禁牧休牧和禁垦工作深入开展。

三、抓好重点环节

各旗区要将草原补奖政策资金及时足额发放给农牧民，严格实

行嘎查村级公示制度。要积极争取国家、自治区和市级各类建设项

目，加大基础设施建设，采取各类措施，抓好饲草料储备供应等工

作。禁牧区严格执行禁牧制度，设立明显的禁牧区标识，明确范围、

措施、责任人等事项，全年不得放牧。乌审旗、杭锦旗、鄂托克旗、

鄂托克前旗草畜平衡区要严格执行草畜平衡制度和休牧制度，牧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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返青期进行休牧，休牧期不得少于三个月。各相关旗区尽快开展

2023年适宜载畜量核定工作，并及时将载畜量标准进行公示，苏

木乡镇、嘎查村严格按照牧户草原面积、草原类型、草原等级核定

具体载畜量。禁牧区和休牧期要加大执法巡查力度，将流转草原作

为重点巡查监控区进行监管，严格查处违反禁休牧制度和草畜平衡

区超载放牧的行为。把查处非法开垦草原作为草原执法工作的重

点，及时严厉查处非法开垦草原案件，对涉嫌构成刑事犯罪的，要

依据有关规定，及时移送司法机关。

四、强化保障措施

各旗区根据工作要求，每年要将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工作经费列

入本级财政预算，保证绩效考核、执法和政策培训、政策宣传等管理

支出。将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制度落实纳入旗区乡村振兴和林长制

考核指标中，将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监督、草原网格化监管、第三

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落实作为重要考核依据。要充分利用

广播电视、发放宣传单、张贴标语、进村入户宣讲、微信平台宣传

等多种形式，大力宣传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制度、草原保护政策及

相关法律法规，推广舍饲圈养和草场改良模式，引导农牧民科学保

护、合理利用草原资源，营造知法守法的良好氛围。

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

2023年 4月 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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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4月 10日印发


